
建築工程勘驗申報書
異動序號：

B14-1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1110520145126－00001

□公眾使用　■一般使用 中華民國111年06月20日印製

第1頁/共1頁

1.依據建築法第56條規定，承造人應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工程勘驗報告。第58條規定施工中主管
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以隨時加以勘驗。
2.申報勘驗項目業經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會同監造人查核合格後申報。

【2.起造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電話】 【傳真或e-mail】

下開工程業於 民國年月日開工，確依核准圖樣施工，其必須勘驗部份。
請派員蒞臨勘驗。
此致

【通訊處】

承造人  印   負責人  印 

　

連江縣政府

【1.建照執照或雜項執照】
【執照字號】

【3.承造人】
【營造業名稱】
【負責人】
【登記證字號】
【營業地址】

【統一編號】
【傳真或Email】

【專任工程人員】

【電話】

【證書字號】

 印
  簽章

　 簽章

【4.監造人】
【姓名】
【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地址】
【電話】

【開業證書字號】 簽章
 印

【5.建築地址】
【所屬行政區】
【地號】
【地址】

【郵遞區號】

  
  

【傳真或Email】

【工地主任】 簽章 【證書字號】

【6.申報勘驗項目】

1.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
2.標示「印」者請用印，標示「簽章」者請簽名及蓋章。
3.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造價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應於申報一樓樓板勘驗時，檢附合格
  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
4.公有新建建築物總工程造價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且建築使用類組符合「公有建築物申請智慧
  綠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者，於申報一樓樓板勘驗時，應同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
  築證書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

【掛號日期】

請於建照書表系統登打 勿手寫

請自行檢查 相關人員是否皆已簽章及用印



申請勘驗前，應由程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查驗，並經監造人查核簽章。 

 
 

工程資料及查核結果

請填寫完整 

監造人需簽章 

申請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請查驗，並經監造人查核簽章。
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查驗"，並經
監造人查核簽章。



 
 

專任工程人員需簽章 

工程資料及督察結果

請填寫完整 

申請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請查驗，並經監造人查核簽章。
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查驗"，並經監造人
查核簽章。



 
 

 

請依個案工程採用 RC 或 SC 版 

工程資料請填寫完整 

相關人員皆需 

簽名 

請於檢查項目請勾選 V 

該次勘驗未檢查項目請畫/ 

申請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請查驗，並經監造人查核簽章。•••••••••••••••••••"••••"•••••••••••申報勘驗前，應由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先行查驗"，並經監造人查核簽章。



12. 連江縣政府建築執照勘驗審查項目表 填寫說明 

 

 

本審查項目表為縣府委託建築師公會勘驗時，依查驗項目現場審查，請勿勾選查驗結果及先簽名本表為縣府委託建築師公會勘驗時，依查驗項目現場審查使用，請勿勾選查驗結果、勿先簽名。


